《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 
“企业改革涉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采取出 
让或租赁方式处置： 
（一）国有企业改造或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组建 
企业集团的； ”
十四条规定： “对土地权属不合法或有争议、未办理土地登记 
或未能提供土地管理部门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不按土地管理法律、 
法规和规章及本规定进行地价评估的，地价评估结果不予确认，土地 
使用权处置方案不予批准。 

企业改革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未经批准擅自处置并发生土地使 
用权转移或改变土地用途的，按非法转让土地或非法占地处罚。 
土地管理部门违反本规定批准的土地使用权处置方案无效， 
对其单位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法释【2003】6 号“一、根据《 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 
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属于破产财产，在企业破产时，有关人民政 
府可以予以收回，并依法处置。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 
其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办理。二、 
企业对其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无处分权。
2024年12月5日，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分局《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编号： 2024-468明确告知“经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您所提申请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所指政府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属咨询”故，依据贵局答复指明，现向贵局咨询以下问题：
1、坐落汉沽东风中路34号天津市汉沽安装工程总公司早于2004 年改制并注销，该国有企业名下的东风中路34号地块该宗国有划拨土依据《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该宗国有划拨土地处置方案应当由“土地管理部门”批准，该宗划拨土地未经批准，不能擅自处置；请问贵局作为土地管理部门是否批准过该宗地划拨土地处置方案，是否批准允许天津市汉沽建安有限公司转让登记在天津市汉沽安装工程总公司名下该宗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若有批准，请公开批准文件内容。
[bookmark: _GoBack]2、天津市汉沽建安有限公司于2008 年1 月20 日收到我公司支付的该宗土地转让款即撤销该宗土地并停止使用该宗划拨土地长达17年之久，请问贵局是否允许天津市汉沽建安有限公司，现在补交该宗土地出让金，为其补办土地手续，颁发土地证；如可以，其法律依据什么，请释明。 

